	序号
	人才层次
	一级学科(类)
	业绩标准
	科研启动经费
(万元)
	购房补贴
(万元)
	安家费

(万元)
	租房补贴
(元/月)

	
	
	
	
	理
	文
	
	
	

	1
	副教授

(硕士)
	1.教育学、心理学

2.中国语言文学

3.外国语言文学

4.经济管理类

5.机械工程

6.信息技术类

7.建筑学、水利工程

8.环境工程

9.材料科学与工程

10.护理学

11.风景园林学

12.园艺学
	发表SCI/SSCI/CSSCI/EI/CSCD /SCD收录论文2篇以上
	10
	4
	10
	5
	900

	2
	博士
	
	发表SCI/SSCI/CSSCI/ EI收录论文2篇以上
	10
	4
	15
	5
	900

	3
	紧缺副教授

(博士)
	
	主持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；发表SCI/SSCI/ CSSCI/EI收录论文2篇以上
	15
	8
	20
	5
	1200

	4
	海(境)外

博士
	
	发表1区SCI或者SSCI论文2篇以上
	15
	8
	30
	5
	1500

	5
	教授

(博士)
	
	主持过省部级和国家级科研项目；发表SCI/ SSCI/ CSSCI/EI收录论文3篇以上
	20
	10
	30
	5
	1500


备注：

(1)业绩标准指应聘人员近5年以第一作者/通讯作者发表的期刊论文、主持的项目。

(2)购房之前提供周转宿舍或者租房补贴予以过渡，周转宿舍或者租房补贴不超过两年。
(3)海(境)外优秀博士享受院内副教授待遇，期限两年。
(4)如果夫妻双方均符合条件，在各自享受相关待遇的基础上，另增加购房补贴共8万元。

(5)如果同一学科的团队n人(n≥2)同时应聘，在各自享受相关待遇的基础上，另增加团队成员每人购房补贴n×4万元、科研启动经费n×3万元。

(6)入职后购买补充养老保险。
(7)协助解决配偶就业、子女入托入学等事宜。

(8)特殊优秀人才引进待遇面议。

